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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警会“建立互信  迎向未来”研讨会  

借鉴海外监察机构经验  建立互信关系  拟定未来发展路向  
 
（香港  －  2019年 6月 6日）今年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

会）自 2009年 6月 1日成为独立法定机构的十周年。为庆祝这一重要的里程碑，

监警会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于今日假香港大学合办 “ 建立互信  迎向未

来”研讨会，邀请海外和大湾区相关监察机构、本港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代表、

学者、持份者等，透过是次研讨会集思广益，加强交流。会方亦希望藉此机会

回顾过去，及拟定未来发展路向。  
 

是次研讨会得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，大紫荆勋贤，

GBS莅临担任主礼嘉宾，并致开幕辞。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博士，QC， SC， JP
和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夏伟立教授亦先后在活动上致欢迎辞。此外，大会

邀得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兼前警监会主席邓国桢先生，大紫荆勋贤，SBS作主

题演讲。  
 
研讨会设有多场专题演讲，旨在推动知识和经验交流，探讨警察监察制

度、平衡警权和民权、加强相互了解、巩固社会互信关系等相关议题。今天的

研讨会获一众杰出主持和菁英讲者莅临参与，当中包括来自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

新西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监察机构代表，以及英、美著名学府的学者。是次

活动让各持份者了解世界各地的变化，亦有助监警会制定策略，迎合市民日益

提高的期望，并维护向公众问责的公平警察投诉制度。  
 

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在致开幕辞时，赞扬监警会在处理警方须汇报投

诉的过程中，坚守独立、公正、诚信的核心价值。在过去十年间，会方亦就前

线警务人员的培训、警队指引和工作常规向警队提出逾 140项改善建议，协助

警队全面提升服务质素。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调查结果，明确显示了

市民对监警会和警方表现的信心在逐步上扬，香港高居全球最安全城市排行榜

的前沿，亦印证了大家对监警会及警方的信心。  
 
行政长官进一步指出：“身处数码时代，信息在弹指之间即可于人群、

小区乃至全球各地广为散播。有时候，些微的差异和分歧也会转眼化为社会纷

争和抗议。与此同时，在极端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下，现今警队与其他执法机构

的工作更形艰巨，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保护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亦困难重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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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瞬息万变的挑战，监警会更需要发挥其关键作用，确保公众对投诉警察制

度的信心和信任。”  
 
监警会主席梁定邦博士表示：“社会和政治环境持续转变，信息科技日

新月异，社交媒体亦越趋普及，这一切为警队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有鉴

于此，监警会不断审视其角色和工作，思考会方、警队和公众三方的关系。事

实上，监警会和警方的共同目标，是建立公平公正的投诉警察制度，携手提高

警队的服务质素。而投诉制度成功与否，则取决于公众对警方和监警会的信任

程度。今天，以‘建立互信  迎向未来’为主题的研讨会汇聚海外和本港的精

英交流心得，让监警会得以从中汲取经验，把握机遇，迎接未来的挑战。”  
 
是次研讨会让与会者互相分享宝贵经验和专业知识，也让监警会在筹划

未来发展方面获益良多。会方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地监察机构的经验，检视各方

面的工作程序和管理，提升机构效益。此外，会方会与不同专业、年龄层和界

别的持份者深化交流和互动，让大众进一步了解监警会的工作，从而提升市民

对本港两层架构投诉警察制度的信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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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  

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（监警会）是根据《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》(《监

警会条例》 )（第 604  章）成立的独立机构，职能是观察、监察和覆检警务处处长就须汇

报投诉个案的处理和调查工作。随着《监警会条例》（第 604 章）于 2009 年 6 月 1  日生

效，监警会已转为法定机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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